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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科技計畫產學合作實施要點 
 

100 年 5 月 13 日農科字第 1000020512 號函頒修訂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推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所定業者經費出資達百分之十以上之農業科技產

學合作計畫（以下簡稱產學計畫），以加速運用研發成果，落實產業發展，特訂定本要

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研提機關：指本會或所屬機關。 

(二) 執行單位：指下列執行產學計畫者： 

1. 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 

2.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公、私立學校。 

3. 依我國法律登記成立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之法人機構。 

(三) 業者：指依法設立之公司、非營利社團法人、農民團體及經政府立案之農業產業

團體。 

(四) 一般型產學計畫：指由本會或所屬試驗研究機關以外之機關(以下簡稱所屬行政機

關)與產業界共同補助或委託執行單位辦理之產業技術合作研究計畫，或本會所屬

試驗研究機關與產業界共同合作辦理之產業技術研究計畫。 

(五) 政策型產學計畫：指因應產業發展政策需要，由本會或所屬機關整合相關產業技

術研究或能量，與產業界共同合作辦理之產業技術研究計畫。 

三、 產學計畫之合作範圍如下： 

(一) 本會或所屬機關之農業科技計畫已有初步成果，擬商品化者。 

(二) 執行單位非屬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者，以其自有經費研發所獲得之初步成果，

擬商品化者。 

四、 產學計畫執行期限，以不超過二年為原則。 

五、 產學計畫欲變更內容或研發地點等項目時，應先報請本會同意後辦理。 

六、 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會及所屬機關農業科技研究發展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業者出資經費應達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十以上，其出資經費，限支用於人事費、業務費

及研究設備費。業者指派參與計畫之技術或研究人員需接受計畫主持人督導，其人事

費不得由產學計畫中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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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般型產學計畫每項計畫參與業者以一家為限。政策型產學計畫之分項計畫得分別由

不同之業者參與；每一分項計畫以一家為限。 

八、 一般型產學計畫及政策型產學計畫研提、審查及簽約作業流程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產學計畫應有業者參與，始得向研提機關遞送計畫構想書。計畫構想書由執行單

位依下列規定撰寫及研提，並送本會審查： 

(一) 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撰寫者，由該機關研提。 

(二) 學術單位或研究機構撰寫者，由本會或所屬行政機關研提。 

    參與產學計畫之業者，應具備符合計畫需求之相關技術與能力，並具備基本人力、

設備及設施；產學計畫如需農場、種苗場、林場、畜牧場、養殖場或工廠配合者，該

等業者應領有相關事業許可證照。 

第二項參與產學計畫業者與計畫主持人之媒合，得經由本會或所屬機關辦理之農

業科技研發成果推廣運用活動，或由業者自行洽詢農業科技研發人員，或其他管道進

行。 

九、 研提機關向本會提送計畫構想書前，應先審核業者資格及計畫構想書中所載業者應配

合事項。研提機關為前項之審核，應評估業者目前經營領域、所投入資金與人力、以

往研發與產銷績效、繳納稅捐等項目。 

十、 本會審查計畫構想書，得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本會或所屬機關人員審查；必要

時，得邀請產業界代表參與審查。 

十一、 計畫構想書經本會審查通過，由執行單位依審查結果撰擬計畫書，並經研提機關審

查核定計畫書後，由該研提機關首長或所授權主管核定，與參與業者及執行單位簽

約執行。 

前項執行單位為本會所屬試驗研究機關者，由該機關與業者簽約執行。 

政策型產學計畫之分項計畫由不同業者參與，應分別與各參與業者簽約。但不同分

項計畫由相同之執行單位與業者參與時，得將該等分項計畫合併簽約執行。 

十二、 產學計畫構想書審查期限為三個月。審查期限不包含補正及陳述意見之期間。 

十三、 參與產學計畫所有文書不適用電子簽章法之電子文件，業者應將相關文件以郵寄或

親送等方式送本會或所屬機關。 

十四、 超過一年之產學計畫，僅於第一年審核參與產學計畫業者資格。前項計畫執行期間，

原業者不再提供資金或人力時，本會或所屬機關應即終止契約，並得依第八點至第

十一點規定，重新研提產學計畫，原業者不得為任何權利之主張，包括出資金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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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損害賠償之請求等。 

十五、 超過一年之產學計畫，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第一年之十一月底前，向本會提出

該年計畫期末報告書及第二年計畫構想書。本會應就其書面資料進行審查，必要時，

得辦理實地查核。 

十六、 產學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超過一年之產學計

畫，計畫主持人應於第一年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及於第二年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

繳交研究成果報告。 

十七、 產學計畫之督導及考核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所屬機關科技計畫研提與管理作業規範辦理。 

十八、 本會補助產學合作計畫經費之使用、請撥及核銷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

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十九、 產學計畫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相關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依本辦法及

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 參與產學計畫之業者出資經費達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三十以上者，得依契約約定獲得

專屬授權協商權利。 

依前項規定取得專屬授權協商權利之業者，於計畫結束後一年內，未與下列執行單

位完成授權契約訂定者，該執行單位得逕行授權其他廠商。但有正當理由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展延期限為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一) 本會或所屬試驗研究機關。 

(二) 非屬前款之執行單位且已通過本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者。 

專屬授權期滿後，前項各款之執行單位得將該技術逕行授權其他廠商。 

授權年限得依特殊需求提報本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會審議同意後展延。 



附件 1 
 

4 

第八點附件一  一般型產學合作計畫研提審查及簽約作業流程 

農委會科技處 
(農委會產學計畫承辦人) 

研提機關 
(研提機關產學計畫承辦人) 

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行文研提機關年度產學

合作研提作業期程。 

 
向執行單位徵求計畫構
想書。 

1. 聯合業者撰擬計畫

構想書。 

2. 向研提機關提送計

畫構想書及參與業
者資料。 

向農委會提送計畫構想

書。 

審查業者資格 

1. 審查計畫構想書。 

2. 函知審查結果。 

依審查結果通知執行單
位撰擬計畫書。 

向研提機關提送計畫
書。 

核定計畫書。 

與參與業者及執行單位

簽約。 

符合 

通過審查 

執行計畫。 

不符合，退件 

未通過審查，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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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附件二  政策型產學合作計畫研提審查及簽約作業流程 

農委會 研提機關 執行單位 
   

 
 

行文研提機關年度產學

合作研提作業期程。 

 依產業政策發展需要整
合執行單位。 

1. 聯合業者撰擬計畫

構想書。 

2. 向研提機關提送計

畫構想書及參與業
者資料。 

向農委會提送計畫構想
書。 

審查業者資格 

計畫構想書專業審查。 

1. 函知專業審查結果。 

依專業審查結果通知執

行單位撰擬計畫書。 

向農委會提送計畫書。 

依政策審查結果核定計
畫書。 

與參與業者及執行單位
簽約。 

1.計畫書政策審查。 

2.函知政策審查結果。 

符合 

通過審查 

通過審查 

執行計畫。 

不符合，退件 

未通過審查，退件

 

未通過審查，退件

 


